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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6      证券简称：三维丝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45 

 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

于 2017年 7月 7日上午在厦门思明区塔埔东路 168号 13层会议室以现场与电话相结合

的形式召开。会议应到董事 9人，实到董事 9人。本次会议出席董事符合公司章程规定

的法定人数。2017 年 7 月 6 日和 7 月 7 日公司分别收到股东丘国强、罗红花的临时提案，

因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需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，特紧急召开本次会议，本次会议通知

于 2017 年 7 月 6 日以电话和短信的形式发出。会议由董事长廖政宗先生召集。因工作

原因，董事长不方便主持会议，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丘国强主持。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等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与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了以下议案： 

   1、审议《关于公司股东提案分两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》 

经持股 10%以上股东罗红花女士提议并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条规定，2017年 5月

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，定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4:00 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，审议下列议案： 

1、《关于免去廖政宗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》 

2、《关于免去王荣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》 

3、《关于免去丘国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》 

4、《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 

  （1）《关于选举罗祥波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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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《关于选举罗红花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 

（3）《关于选举周毅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 

2017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收到持股 9.62%的股东丘国强先生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免去屈冀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》 

2、《关于提名增补朱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 

3、《关于免去彭南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》 

4、《关于提名增补华宗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》 

2017年 7月 6日，公司收到持股 19.64%的股东罗红花女士关于公司 2017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免去张煜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》 

2、《关于提名增补黄建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 

2017年 7月 7日，公司又收到持股 19.64%的股东罗红花女士关于公司 2017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免去周荣德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》 

2、《关于提名增补陈为珠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》 

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的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，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两名以上董事

或监事时，实行累积投票制。适用累积投票制的前提是应选董事/监事的人数应当确定，

应选董事/监事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，股东在投票前无法知晓自己所拥有的表决权数量，

无法正常行使股东选举董事/监事的权利。 

公司 2017 年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股东罗红花提出了罢免四名董事和一名监事

的议案，股东丘国强提出了罢免一名董事和一名监事的议案。一次股东大会审议罢免五

名董事和两名监事的议案，在资本市场非常少见，考虑到本公司的股份分布情况、提案

股东的持股比例、被提议罢免的董事/监事的个人情况等因素，公司认为上述罢免案极

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表决结果，至于会有几名董事/监事最终被罢免，在股东大会作出会

议决议之前是无法确定的，相应的，应选董事/监事的人数也无法在召开会议前确定。

为了确保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过程不致出现投票混乱，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

的权益，公司决定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上审议罢免董事/监事的议案，如果本次会

议上确有董事/监事被罢免，则下次召开会议时再根据被罢免的人数补选董事/监事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 5票；反对 2 票；弃权 2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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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在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前，聘请律师对关于公司股东提案分

两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合法合规性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。 

董事刘明辉反对意见：1、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经公告，且投票确权日为

2017 年 7月 12日，分两次开势必要修改已公告的议案，这违反公司章程第四十条。2、

2016 年 11月的临时股东大会也是罢免一个以上董事，且应选董事人数也是不确定的（因

为有 60-70%以上的社会公众股），也是采用累积投票，今次没有什么正当理由今年就要

改为两次开。3、若非要分二次开股东大会，建议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确权日仍

为 2017年 7月 12日。 

董事屈冀彤反对意见：罢免议案和选举议案同时表决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，2016

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已有此类操作的先例，市场上其他

上市公司亦有先例可循。股东大会通知发布时，应当假设全部董事罢免议案均获得通过，

因此待选董事人数以确定为 5人。如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符合假设，则罢免及补选议案全

部有效。另外，保持上市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是保证上市公司日常经营，维护广大投资者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最基本要求，而公司董事会人员完整是公司治理的最基本体

现。公司应尽一切可能促使董事会人员完整，切实充分履职，不应人为将罢免及补选议

案分别表决，故意制造董事会真空期。在有可能通过一次股东大会同时解决罢免和选举

事项时，董事会不应人为阻止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。 

董事郑兴灿弃权意见：应尽速解决纷争，达成和解，让公司不受更大影响，股东

提案分两次审议的必要性不足。 

董事陈锡良弃权意见：作为股东临时提案,罢免与选举同时放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

上表决并不违反相关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，在有可能通过一次性股东大会解决问题时，

董事会无须否定预定于 2017年 7 月 18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。 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！ 

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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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零一七年七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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